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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林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与袁丽华、吴智明、李嘉敏共同投资申请设立参股公司“广东大

汇通控股有限公司”。注册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元霞路 103 号 2 栋 203 室

（具体名称及地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）。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

币，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0%；袁丽华出资 175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5%；吴智明出资人民币 1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；李

嘉敏出资人民币 75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5%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  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报表期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 20,239,305.18

元和 14,620,141.35 元。本次公司对外投资金额为 1,000,000.00 元人民币，占公

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.94%和

6.84%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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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5 票；反对票数为 

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设立参股公司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，参股 

公司的名称、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以当地工商局最终核定信息为准。 

 

（六）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本次拟设立参股公司广东大汇通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对外投资、

进出口贸易、食品生产与销售、房产开发、旅游等（具体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核准为准），涉及新的业务领域。 

 

二、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. 自然人 

姓名：袁丽华 

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沙元新村一巷 20 号 

2. 自然人 

姓名：吴智明 

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木场街 1 号 3 座 13 室 

3. 自然人 

姓名：李嘉敏 

住所：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谭家围街 25 号 501 房 

关联关系：李嘉敏为公司员工 

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设立有限责任公司/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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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出资方式 

  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：现金 

  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货币资金，出资方式为认

缴。 

 

2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广东大汇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） 

注册地：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元霞路 103 号 2 栋 203 室 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、进出口贸易、食品生产与销售、房产开发、旅游等。（以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）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/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

袁丽华 1,750,000 货币 认缴 35% 

吴智明 1,500,000 货币 认缴 30% 

李嘉敏 750,000 货币 认缴 15% 

东莞市林氏生物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 
1,000,000 货币 认缴 20% 

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拟与袁丽华、吴智明、李嘉敏共同投资申请设立参股公司“广东大

汇通控股有限公司”。注册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元霞路 103 号 2 栋 203 室

（具体名称及地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）。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

币，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0%；袁丽华出资 175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5%；吴智明出资人民币 1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；李

嘉敏出资人民币 75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5%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13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，为了实现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规划，进一步

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，加快公司整体持续协调发展，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竞

争优势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，但前期公司已

经做了大量的调研与考察工作，并与合作各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协调，完善

内部控制制度与监督机制，加强对参股公司的风险管控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长远发展

来看，有利于公司综合实力的提升，对公司未来业绩提升将带来积极影响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东莞市林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东莞市林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7 月 3 日  


